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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82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8 年 09 月 3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八二一號

上　訴　人　聯倉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　律師

　　　　　　涂欣成　律師

　　　　　　呂蘭蓉　律師

被 上訴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判決（九十

七年度勞上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伊於民國九十四年九月起受僱於上訴人

擔任上訴人之台南站人事助理，九十五年九月起伊薪資為新台幣

（下同）二萬八千二百元，九十六年五月間，桃園縣聯倉交通股

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下稱聯倉工會）發起籌設後，上訴人為打

壓聯倉公會，片面調降伊薪資每月少五千七百元，同年七月間伊

當選聯倉公會理事後，上訴人再將伊之工作移轉與其他同事，並

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公告於翌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關係，違法

解僱伊，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

存在。又伊於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向上訴人提出勞務

給付，遭上訴人拒絕受領，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薪資

等情，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上訴人應給付伊自九十七

年一月十五日起至同月底止之薪資一萬四千一百元本息之判決。

嗣於原審擴張請求上訴人給付伊自九十七年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八

年一月（原判決誤為二月）底止一年份之薪資三十三萬八千四百

元及自九十八年二月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未繫屬於

本院者，不予贅敘）。

上訴人則以：伊因業務緊縮、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被上訴人因不具備資訊化、人事專業化方面專長，無適當工作

可安置，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於九十七年一月十五日終止，伊無

支付薪資或受領其勞務之義務，且被上訴人請求之薪資有部分並

非經常性給與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審理結果以：被上訴人主張其於九十四年九月七日受僱於上

訴人，擔任台南站辦公室人事助理，九十五年九月起每月底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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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元，若全勤則領取獎金一千元，另有伙食費、加班費、誤餐

費及責任津貼等，九十六年七月被上訴人當選為聯倉公會理事，

上訴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以聯倉字第○九七○○一三號內部

公告，通知被上訴人自同年月十五日起終止兩造僱傭關係，並依

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發遣散費，且已將資遣費匯入被上訴人帳戶

，惟被上訴人以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拒絕受領等情，有上訴人

之公告、被上訴人寄發之存證信函、薪資單為證，且為上訴人所

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次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雇

主得因業務緊縮，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確有業務

緊縮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之情形，始足當之。是以雇主

倘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仍需用勞工時，本諸勞

動基準法第一條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僱關係之立法意旨，尚難

認為已有業務緊縮，得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又所謂業務緊

縮，係指雇主在相當一段期間營運不佳，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

減少，其整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言。至雇主所營事業因生產方

式之改變或營業方向調整，其局部單位工作減少，人力可予裁減

，尚非屬業務緊縮之列。上訴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向被上訴

人為資遣公告通知時，其所屬之桃園、台中、台南三個據點，均

無歇業，運作正常，營業項目亦未變更。另依第一審向勞工保險

局調閱之上訴人九十七年一月至三月份之勞保投保名冊所示，上

述期間，上訴人除有部分人員退保外，公司整體之加保人員數量

明顯多於退保之人員。上訴人所營事業為汽車貨運業、廢棄物清

除業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三項，其

於九十六年一月十八日最後核准變更日期後，至九十七年一月終

止本件勞動契約前，並無任何業務調整，亦有經濟部之商工登記

資料公示查詢系統網頁之公司登記資料查詢可稽。況且上訴人於

九十七年一月份公告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後，隨即於同年

二、三月份新聘之整體之投保人員數量明顯多於退保之人員。綜

合上情，上訴人雖有縮編職務局部單位工作減少之事，但並無部

門歇業或營業項目變更，仍需用勞工，上訴人整體業務並無應予

縮小情事。上訴人辯稱其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二款之業務緊

縮情事，並不可採。再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雇主

可終止勞動契約。是依該款規定，雇主除須業務性質變更，有減

少勞工之必要外，必須雇主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始得

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又所謂業務性質變更，就雇主所營事業項目

變更固屬之；就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有所變更，致全部

或部分業務發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異亦屬之。故雇主出於經營

決策或為因應市場競爭條件及提高產能、效率需求之必要，採不

同經營方式，該部分業務之實施，亦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

，亦屬業務性質變更之範疇。證人郭姜太證稱：以前司機用打卡

，要有人登記查紀錄，現在用ＧＰＳ登錄，直接用ＧＰＳ登入，

就會上傳到總公司電腦，就不需要有人負責出勤紀錄等語。再參

酌上訴人所提出之修繕會議記錄人員配置檢討內部報告，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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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所經營事業之技術、手段、方式內部進行人員之調整，以因

應市場變化，該部分業務之實施，已發生結構性、實質性之變異

，雖屬業務性質變更，惟證人陳秉仁證稱：人事助理及業務助理

沒有任何資格，沒有學歷限制，只要對於業務可以推廣，處理事

務會電腦打字等語。以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擔任人事助理多年，就

相關業務作業流程，已有相當經驗，自然較新進人員更加熟悉業

務，而與客戶溝通、相處，僅需抱持服務之熱誠與態度，再加上

適當訓練，並無須其他特殊專業技能，即可勝任。而依證人郭姜

太所為證詞，上訴人所屬台南站之主管或上訴人，自始未曾詢問

被上訴人調動至其他職位之意願，即逕以公告方式片面終止勞動

契約。上訴人雖辯稱有些工作係至九十七年二月才有空缺，解僱

時無法考量被上訴人是否適任該職務等語。然上訴人有桃園、台

中、台南三個駐點，人員之出缺、進用應有通盤考量，且上訴人

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公告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隨即於

同年二月新聘駐廠人員、業務助理，而各該工作並非被上訴人所

不能適任。上訴人主張其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僱傭契約符合勞動基

準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亦非可採。依上所述，上訴人以業務

內容縮減，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為由，終止其與被上訴人之勞動

契約，與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四款、第二款後段之規定均不合

，不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仍屬有效。按稱僱傭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

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第四百八十七條定

有明文。又按債權人拒絕受領或於債務人履行債務前，已預示拒

絕受領之意思表示，或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而不行為

，債權人即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且債權人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

之意思，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受領

遲延之狀態，始因滌除而告終了。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終止勞動契

約前，屢次與上訴人協調，並向台南縣政府申訴，甚且提起本件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足見其在上訴人解僱前無去職之意思

，並已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之意思，則上訴人於解僱並拒絕受領

被上訴人勞務後，應負受領遲延之責，而在其再表示受領之意思

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被上訴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

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被上訴人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

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

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條並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對價，或雇主為

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付，如年終奬金、競賽獎金

、夜點費等，明文排除於上開條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範圍之外，以杜爭議。故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之工資

，不僅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須經常性之給與始足當之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者，如經常性給與之工資、薪金固不論，即

便是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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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給與，如屬經常性者亦均屬之。被上訴

人主張其自九十五年九月起所受領之經常性給與為二萬八千二百

元，已據其提出薪資表為證。上訴人自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起即

未支付被上訴人薪資，為上訴人所不否認，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

人給付自該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之薪資一萬四千一百元，即屬

有據。被上訴人於原審擴張請求自九十七年二月起算已屆期之一

年份薪資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元，及自九十八年二月二日起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亦應准許。爰維持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勝訴部分

（即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一萬零八

百九十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駁回上訴人此部分

之上訴；就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命上訴

人再給付被上訴人三千二百十元，及自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起

算法定遲延利息。並就被上訴人於原審擴張之請求，判命上訴人

給付被上訴人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元及自九十八年二月二日起算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雖謂：依證人陳秉仁證言，上訴人公司人力需求難以掌握，

祇能預知一、二週後人力需求，上訴人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四日終

止契約時，確實無適當工作可安置被上訴人，且縱認被上訴人能

勝任業務助理，亦於同年二月十一日才能有職缺，其終止契約仍

合於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四款云云。然查由上訴人九十七年一

月至三月人事流動情形觀之，其所稱無適當職缺安置被上訴人，

顯為短暫之臨時現象，尚不得據為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僱傭契約

之正當事由，其此項所辯並不可採。上訴論旨另謂：上訴人曾提

出康寧公司臨時解約電子郵件、人力銀行網站求職有效期間不過

十一日，足以證明上訴人無法長期規劃人力云云。惟此亦與上訴

人九十七年一月至三月人事流動情形不符，仍不足據為上訴人所

稱其無法長期規劃人力之認定。其他上訴論旨，就原審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或其餘贅論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

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九　　月　 三十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聲

                                法官  鄭　玉　山

                                法官  黃　義　豐

                                法官  劉　靜　嫻

                                法官  袁　靜　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十　　月　 十三 　日

                                                      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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